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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三 一 重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桂 林 福 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锦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小敏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049,869,866.16 4,016,804,516.00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8,271,844.05 1,731,328,083.16 2.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72,316.54 -112,947,123.27 58.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299,014,378.53 2,453,688,871.46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754,484.76 125,990,333.79 -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7,734,722.91 120,386,830.68 -1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10.82 减少4.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40 -2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40 -27.50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25.64%，除报告期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外，主

要是因为2014年8月公司上市发行流通股10,000万股，本报告期计算每股收益股本数为 39,500� 万股，上年

可比同期数按公司上市前后总股本加权计算。

2015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受让关联方重庆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的香港联和经贸有限公司10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及交割完成后，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庆四联技术进出

口有限公司持有香港联和经贸有限公司100%股权，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6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本次股权受让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可比期间报表进行了调

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7,624.00 -55,123.0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3,171,515.84 9,058,981.3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

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

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

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

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179,795.35 854,905.5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

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094,699.60 -1,829,310.4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19,474.84 -1,005,203.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25 -4,487.75

合计 1,979,525.00 7,019,761.8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1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136,974,854 34.68 136,374,854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51,383,066 13.01 0 无 0 国有法人

横河电机株式会社 21,015,760 5.32 21,015,760 无 0 境外法人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881,320 4.27 0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345,000 3.63 0 无 0 国有法人

NEWMARGIN

CHUANYI�

INVESTMENTCORPORATION,

LIMITED

10,000,000 2.53 0 无 0 境外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10,000,000 2.53 6,228,000 无 0 国家

索德尚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2.03 0 无 0 境外法人

富顺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 2.03 0 无 0 境外法人

重庆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6,564,310 1.66 0 质押 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51,383,066 人民币普通股 51,383,066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881,320 人民币普通股 16,881,320

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3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45,000

NEWMARGINCHUANYI�

INVESTMENTCORPORATION,LIMITED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索德尚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富顺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重庆爱普科技有限公司 6,564,310 人民币普通股 6,564,31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3,7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72,000

SAIF�III�MAURITIUS�(CHINA�

INVESTMENTS)�LIMITED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孟祥龙 2,6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均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公司于2015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15年8月6日公司部分上市前股东

所持公司股份已上市流通，详情请参见公司2015年7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川

仪股份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15-02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8号）的规定，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从2015年

7月8日起6个月内，不能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根据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前承诺，在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如果发生减持行为

，每年减持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50%。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增减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304,040,781.65 659,944,578.94 -53.93

主要是公司2015年1-9月归还

银行借款2.145亿元

预付款项 145,148,654.65 103,580,327.84 40.13

主要是公司成套合同外配预付

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 2,669,333.33 -100.00

主要是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

其他应收款 92,364,377.12 60,068,755.51 53.76

主要是公司进出口代理业务增

加所致

在建工程 18,493,789.61 2,514,467.80 635.50

主要是公司智能变送器生产研

发基地项目及募投项目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226,773,445.06 150,871,530.51 50.31

主要是公司加大了商业票据的

支付

应交税费 28,759,325.85 47,112,911.29 -38.96

主要是期末未交增值税减少所

致

长期借款 35,500,000.00 68,000,000.00 -47.79

主要是公司归还到期长期借款

所致

利润表项目

科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变动

（%）

原因

财务费用 35,221,833.72 51,258,373.23 -31.29

主要是公司 2015�年 1-9月银行

月平均贷款较 2014�年同期减少

及银行基准利率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8,938,023.52 29,815,081.74 30.60 主要是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69,323.31 1,202,187.29 113.72 主要是公司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630,164.03 -328,175.40 396.74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亏损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科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变动

（%）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472,316.54 -112,947,123.27 58.85 主要是公司加大商业占用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3,170,250.66 -311,871,641.32 -190.80

主要是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的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及收到被

投资单位现金红利净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5,304,313.83 446,410,499.90 -159.43

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上市募集

资金增加、本报告期公司归还银

行借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12个月。 详情请参见公司2015年4月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0）。

201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12个月。 详情请参见公司2015年8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

截止 2015�年 9�月 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21,389,905.20�元，其中：本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073,305.20�元。 截止 2015�年 9�月 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110,739,264.45元（其中累计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支出的净额5,591,333.58�元。 ）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分红 上市公司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30%；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股利的

同时，可以派发股票股利；为了回报股东，同时考虑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不低于20%。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年

内

是 是

其他 上市公司

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回购价格以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和有关违法事

实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之日前20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孰高者确定;若公司股票停牌，则回购价格依据公司股票

停牌前一日的平均交易价格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

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孰高者确定（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公司董

事会应在上述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之日起10个交易

日内拟定回购新股的回购计划并公告，包括回购股份数量、回

购价格、完成时间等信息。 公司自股份回购计划经股东大会

批准或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之日起（以较晚完成日期

为准）六个月内完成回购。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公司若未能履行上述

承诺，则本公司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若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致使投资

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相关损失数额经司法机关以司法

裁决形式予以认定的，本公司将自愿按相应的赔偿金额冻结

自有资金，以为本公司需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赔偿的投

资者损失提供保障。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四联集团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四联集团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因此而实际发生

的直接损失为限，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

等，以发行人与投资者的协商结果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

机关的认定为依据确定。 同时，四联集团将自愿按应由四联

集团承担的赔偿金额，申请冻结四联集团所持有的相应市值

的川仪股份股票且将自愿接受发行人扣留四联集团在其利润

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全部利润分配直至义务实施完毕，在上

述义务实施完毕前，四联集团自愿放弃投票表决权的行使，从

而为四联集团履行上述承诺提供履约保障

长期有效 否 是

解决同业

竞争

四联集团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

不会在中国境内外：1、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任何导致

或可能导致与你公司（包括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同）主营业

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的企业，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亦不生产任何与你公司产品相同

或相似或可以取代你公司产品的产品；2、如果你公司认为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从事了对你公司的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全资或控股子企

业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你公

司；3、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将来可

能存在任何与你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

会，应立即通知你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你公司能合

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你公司，你公司对上述业务

享有优先购买权。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

承诺，因违反本承诺函的任何条款而导致你公司遭受的一切

损失、损害和开支，将予以赔偿。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 四联集团

严格按照《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履

行股东责任和承担股东义务，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侵害

川仪股份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若四联集团及四联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出现侵害川仪股份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除根据

有权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的认定承担赔偿等责任外，四联集

团还将按照认定损害利益的两倍追加赔付给川仪股份，在赔

偿及赔付义务履行完毕前，四联集团自愿暂停在川仪股份的

股东投票权及分红权，直至完成前述全部赔偿及赔付义务。

承诺长期有

效

否 是

股份限售 四联集团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

四联集团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发行

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在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减持。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60个

月

是 是

股份限售

横河电机株式

会社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在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减持。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36个

月

是 是

股份限售

重庆渝富资产

经营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在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如果发生减持行为，每年减持

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100%，减持价格根据减持当时发行人股票的市场价格确定，

并且不得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

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减持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议等法律法规许可

的方式进行。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则减持川仪股份股票所得

全部归川仪股份所有，由川仪股份董事会负责收回。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12个

月

是 是

其他

四联集团、上

市公司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票收盘价连

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且公司情况同时满

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股本变动行为的规定，则触发控

股股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增持义务及公司回购已

公开发行股份的义务。

控股股东在触发增持义务后的10个交易日内，应就其是

否有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

告，若有具体计划，应披露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

时间等信息，且该次计划增持总额不低2,000万元。 若控股股

东未如期公告前述具体增持计划，或明确表示未有增持计划

的，则公司董事会应在触发增持义务后的20个交易日内公告

是否有具体股份回购计划，若有，应披露拟回购股份的数量范

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且该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2,

000万元。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36个

月

是 是

其他 四联集团

四联集团拟在近期（不超过12个月,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已发行总股份的2%。 四联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四联

集团将密切关注公司股价走势，并在必要时通过履行相关程

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稳定公司股价。

自2015年7

月8日起12

个月内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朋

日期:2015-10-30

公司代码：603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川仪股份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黎福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桂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张海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865,084,045.00 2,935,529,686.97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92,303,824.40 1,021,916,506.73 -2.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5,924,605.34 250,285,888.75 -49.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04,330,441.56 922,146,392.79 -2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412,317.67 75,616,282.92 -5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82,142.33 60,628,514.23 -7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10.28 减少6.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9 -57.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9 -57.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20.19 7,180,535.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40,283.31 12,590,824.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945.02 -33,739.05

所得税影响额 -536,852.18 -1,807,445.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151,865.92 17,930,175.3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0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桂林福达集团有限

公司

338,000,000 77.97 338,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黎福超 20,000,000 4.62 20,000,000 质押

13,900,

000

境内自然人

黎锋 5,070,000 1.17 5,070,000 质押 5,070,000 境内自然人

吕桂莲 4,550,000 1.05 4,55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谢燕芳 2,379,000 0.55 2,379,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宋志华 1,794,000 0.41 1,79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黎宾 1,638,000 0.38 1,63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黎海 1,638,000 0.38 1,63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黎莉 1,638,000 0.38 1,63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铁锋 1,326,000 0.31 1,326,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权 1,326,000 0.31 1,326,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周文元 713,530 人民币普通股 713,53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8,000

薛立格 509,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9,200

刘娜 443,728 人民币普通股 443,728

郁金晶 4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8,000

石昀 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

秦维辉 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

傅淑珍 3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00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托－

朝阳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200

余陈吹 2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46,291,295.63 148,881,985.85 -68.91

预付账款 80,709,342.86 54,083,868.53 49.23

其他应收款 12,404,675.24 6,947,533.53 78.55

其他流动资产 44,857,638.13 65,068,090.43 -31.06

在建工程 406,352,940.11 297,558,806.00 36.56

其他应付款 7,367,676.82 12,657,643.87 -41.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0,500,000.00 43,000,000.00 156.98

长期借款 133,000,000.00 -100.00

长期应付款 5,307,516.59 20,686,433.51 -74.34

营业收入 704,330,441.56 922,146,392.79 -23.62

财务费用 49,075,811.89 70,318,461.05 -30.21

营业利润 19,826,605.57 72,532,253.68 -72.67

利润总额 39,564,226.53 88,979,602.77 -55.54

所得税费用 4,151,908.86 13,363,319.85 -68.93

净利润 35,412,317.67 75,616,282.92 -53.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5,412,317.67 75,616,282.92 -5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5,924,605.34 250,285,888.75 -49.69

说明：

1、应收票据本期减少幅度较大的原因是票据到期收回货款及背书转让支

付货款所致；

2、预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桂林曲轴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运费借款及备用金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重工锻造公司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5、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桂林曲轴新购设备尚未验收转固所致；

6、其他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应付三包费减少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原因是2016年5月到期的长期借款

转入所致；

8、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提前归还武汉借款及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所致；

9、长期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桂林曲轴融资租赁设备款减少所致；

10、营业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商用车特别是货车市场持续低迷，对

零部件需求减少导致本期收入下降；

11、 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末置换募集资金归还部分银行借款

及本期贴现利息减少所致；

1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和毛利率下降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营业收入减少

导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另一方面本期到期应付票据金额较

大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1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桂林福

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

案（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5-013）。

2015年4月29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桂林福达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5-021）。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中国证

监会于2015年5月21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1168号）（公告编号：2015-024）。

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168号）（公告编号：2015-030）。

2015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公司《关于桂林福达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及相

关附件（公告编号：2015-031）。

2015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2015年8

月20日）》及相关附件（公告编号：2015-037）。

2015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等进行调整的议案，针对该事项

披露了《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回复的公告（修订稿）》及相关附件（公告编号：2015-04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或持

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下 一

步 计

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

限售

控股股东

福达集团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也不

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4年11

月27日

期

限 ：36 个

月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实际控制

人黎福超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

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离职之日起半年内，

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2014年11

月27日

期

限：长期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

限售

控股股东

福 达 集

团? 实际

控制人黎

福超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

本次发行上市后有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

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2014年11

月27日

期

限:两年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

福达集团

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在满足监管机构及交易所对

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规定的前提下，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

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

应进行调整），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自应采取稳

定股价措施之日起3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份。 控股

股东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其所

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现金分红额的20%， 连续十二

个月内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股份总额的

2%。

2014年11

月27日

期

限： 三年

内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

福 达 集

团? 实际

控制人黎

福超

本公司控股股东福达集团、实际控制人黎福超承诺，

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

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 本人将利用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地位促成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

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五个工作日

内，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予以公告，依法购回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本公司股东发售的原限售股份， 回购

价格为二级市场价格， 且不低于发行价格加上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若公司股票有派发现金股利、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回购的股

份包括原限售股份及其派生股份， 且发行价格将相

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2014年11

月27日

期

限：长期

是 是 无 无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

日期:2015-10-30

公司代码：6031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福达股份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梁稳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蔡盛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0,197,891 63,009,445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80,515 23,785,431 -4.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175 2,682,744 -75.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486,529 26,738,608 -3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68 1,592,342 -9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448 1,310,565 -10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 6.5

减少6.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1 -97.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1 -97.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469 -46,15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21,663 220,04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120,057 -115,00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38 36,3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040 -14,9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9 -362

合计 6,656 79,91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69,51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3,516,468,177 46.1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梁稳根 285,840,517 3.75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227,734,859 2.99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83,108,800 1.09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朱雀三一稳

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69,931,717 0.92 无 其他

毛中吾 38,623,190 0.51 无 境内自然人

向文波 35,681,189 0.47 无 境内自然人

唐修国 31,300,000 0.4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结算有限公司 27,111,621 0.36 无 其他

袁金华 22,846,319 0.3 177,8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3,516,468,177 人民币普通股 3,516,468,177

梁稳根 285,840,517 人民币普通股 285,840,51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7,734,859 人民币普通股 227,734,85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3,1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08,800

上海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

基金

69,931,717 人民币普通股 69,931,717

毛中吾 38,623,190 人民币普通股 38,623,190

向文波 35,681,189 人民币普通股 35,681,189

唐修国 3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00,000

香港结算有限公司 27,111,621 人民币普通股 27,111,621

袁金华 22,668,519 人民币普通股 22,668,5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股东中，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向文波、袁金华、上海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及三一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 其他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2,640,333 6,049,269 -56.35

应收票据 742,640 1,214,979 -38.88

其他流动资产 463,632 890,073 -47.91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5,732 434,912 85.26

短期借款 7,135,821 4,601,916 55.06

衍生金融负债 250,856 125,889 99.2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33,119 3,867,893 -75.88

其他综合收益 -1,771,819 -994,420 -78.18

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加强资金计划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所

致。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票据减少， 以及背书支付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期末预缴税金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部分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

基础，按规定计算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短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 其中短期借款增加

25.3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29.35亿元，主要受公司借款周转调

整影响。

衍生金融负债变动原因说明：系期末尚未到期远期外汇合约、货币利率互

换合约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

2、利润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1-9

月）

上年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期末@（1-9

月）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8,486,529 26,738,608 -30.86

营业成本 13,758,007 19,760,213 -30.38

销售费用 1,562,881 2,053,651 -23.90

管理费用 1,651,001 1,917,298 -13.89

财务费用 1,142,480 884,960 29.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3,239 -175,754 58.33

投资收益 37,259 286,902 -87.01

营业外支出 88,513 44,372 99.48

所得税费用 10,835 253,390 -95.72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尤其是房地产投

资增速放缓。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影响，人

民币对美元等外币汇率大幅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同时公司本期借款规模

下降，利息支出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期末尚未到期外汇合约及货币

利率互换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外汇合约交割产生投资收益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税前利润下降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月）

上年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期末@（1-9月）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175 2,682,744 -75.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227 -1,540,477 128.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1,549 -423,018 -75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销售规模下降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固定资产、对外股权

投资减少，同时公司积极活化资产回笼资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公司降低借款规模影

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6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121号），中国证监会核

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

限6年。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2015-020）。

2、2015年10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提请股东会将2014

年11月25日召开的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三一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可转债决

议案” ）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至2016年11月25日。 除延长可

转债决议案的有效期外，已经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的可转债决议案的其他事项和内容保持不变（2015-03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分步骤将现有工程机械产品和业务整合进入上

市公司，三一集团不再开发、研制新的工程机械产品，未来新开发的工程机械产

品将全部由上市公司三一重工自身培育、孵化，并进行产业化。

承诺日期：2007年8月22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2、其他承诺。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作出以下承诺：

不为激励对象依照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日期：2012年11月6日

承诺期限：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3、三一集团计划在未来一个月内（自2015年7月9日起）通过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

亿元。

承诺日期：2015年7月9日

承诺期限：一个月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稳根

日期:2015-10-30

公司代码：600031�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三一重工


